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進場管理及管

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30日環處字第 1000062460 號函訂定

一、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本市水肥處理設施

進場管理，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之規

定。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水肥：指本市之流動廁所、糞坑、建築物化糞池及污水處理設

施集存之廢棄物。

 （二）水肥處理設施：指安定區域性滲出水集中處理廠、灣裡水肥處

理場及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水肥處理設施。

 （三）水肥清運者：指取得本局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以下

簡稱清除機構）、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調度協助外縣市水肥處

理之清除機構及其他經本局同意進場者。

三、水肥處理設施接受水肥進場時間為週一至週六上午 8時至下午 5

時，農曆除夕及春節期間，進場時間依本局通告辦理。

    遇特殊狀況，得於前項規定以外時間開放進場；維修期間無法處

理及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局得立即通告暫停進場，清除

機構不得異議。

四、含油污、廢酸（氫離子濃度指數低於 5）、廢鹼（氫離子濃度指

數高於 9）及其他毒性物質等有影響水肥處理設施正常處理功能

之虞者，禁止入場。

五、清除機構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進場許可，經審核通過取得本

局同意進場許可文件後，始得清運水肥進場：

 （一）本局同意清除機構進場申請表（附表一）。

 （二）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證及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水肥清除車輛行車執照影本及車體照片（前、後、側面）。

 （四）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證件影本皆須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文件不齊全者，本局得拒絕申請。

六、本市各水肥處理設施已申請同意進場許可文件之清除機構每日進場

量不得超過 30 公噸，超過 15 公噸者應事先向本局申報時間及數

量（附表二）；當日水肥處理設施累積申請總進場量如超過各設

施設計處理量時，由本局統籌調度各設施進場事宜，清除機構不

得異議。



七、取得本局同意進場許可文件之清除機構應於每次清運水肥入場時過

磅並繳交「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清運來源證明

單」（附表三）。

八、取得本局同意進場許可文件之清除機構如連續 12 個月未清運水肥

進場者，本局得逕行廢止；經廢止者，應重新申請。但經申請暫

停進場，且經本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清除機構應於當日逐車繳清水肥代處理費用，尾數未滿一元者

以四捨五入計算。

十、清除車輛變更及其他基本資料異動者，應申請變更並於水肥進場前

以書面方式向本局報備。

十一、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證經撤銷或廢止者，進場許可文件亦

同時失效。

十二、水肥清運人員於施投作業中對投入口設施內之渣物應協助清理，

使投入作業順暢並保護機具運轉正常；若固體物嚴重阻塞篩網

得要求停止投肥。

十三、水肥貯存槽液位若顯示高液位時，應暫停投肥，並由水肥處理設

施操作人員處理完成後再行投入作業。

十四、非經許可不得在投入口以外地方投棄水肥，亦不可任意打開地板

上之各種蓋板。

      遇有污水滴漏或水肥掉落於水肥處理設施場區路面、非投入口

以外之場所時，清運人員應負責清除至指定場所。

十五、為維護場區內人員安全，所有水肥清除車輛於場區內應依水肥處

理設施規定之路線、標誌行駛，並需減速慢行。

十六、嚴禁在水肥投入區抽菸或使用火種，以免引爆沼氣，確保人員作

業安全。

十七、進場之水肥清除車輛總重不得超過各水肥處理設施場區規定重量，

並禁止於地磅上緊急煞車；因超重或緊急煞車致地磅損壞時，

其駕駛人或負責人應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十八、進場之水肥清除車輛及隨車人員，應確實遵守水肥處理設施場區

各項管理規章、安全規定及要求，並遵循水肥處理設施管理人

員指揮調度進行投入作業；違反規定致相關設備損壞者應負責

修復或照價賠償。

十九、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者，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違反本要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第十四點第二項、第十五

點規定，經勸導後拒不改善者，停止該車輛進場十五日。

   （二）違反本要點第十四點第一項、第十六點規定，經勸導後拒不

改善者，停止該車輛進場三十日。

   （三）違反本要點第十七點、第十八點規定，經勸導後拒不改善者，



停止該車輛進場十五日；若致相關設備損壞者應負責修復或

照價賠償；未於本局通知期限內修復或賠償者，撤銷進場許

可。

   （四）違反本要點第四點規定，撤銷進場許可。

      前項情形，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者，得依法告發處

分。

二十、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本要點等相關規定之清除機構，除依法處罰

外，並應依相關規定改善完成後始得進場。



附表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同意清除機構進場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基
本
資
料

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號：

聯絡人： 電話：

E-mail： 傳真：

申請進場廢棄物代碼：               （D-0104；或請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最新
公告代碼填寫）。

申請進場廢棄物重量(每月)：共          噸。

□安定區域性滲出水集中處理廠              噸。

□灣裡水肥處理場                          噸。

□                                        噸。

清除車輛共   輛。

車號：        、        、        、        、       、        、

              、        、        、        、       、        。

檢
附
文
件

1.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影本。

2. 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廢棄物清除車輛行車執照影本及車體照片（前、後、側面）及依規定加裝GPS
審驗合格文件資料共     份。

4. 其他：                                                。

備
註

影本須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其它：

清除機構：                            （印） 負責人：          （印）



附表二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進場數量申請表

公司行號：

電    話：

傳    真：

進場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進場廢棄物重量(每月)：共          噸。

□安定區域性滲出水集中處理廠              噸。

□灣裡水肥處理場                          噸。

□                                        噸。

註1：單日各場進場量大於15公噸者應事先申請。

註2：申請表最遲須於進場前一日上午10時前傳真至本局（以各水肥處理設施傳真機列
印時間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註3：安定區域性滲出水集中處理廠傳真號碼：06-5936154、灣裡水肥處理場傳真號碼：
06-2629611。

----------------------------------------------------------------------------

核定結果：

審核單位：廢棄物處理科（□安定區域性滲出水集中處理廠、□灣裡水肥處理場、□  
）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核准進場時間：     年      月      日

核准進場數量：共                     噸。

□安定區域性滲出水集中處理廠         噸。

□灣裡水肥處理場                     噸。

□                                   噸。

公司印

負責人
印



附表三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設施清運來源證明單

清除機構

基本資料

名 稱 電話

地 址

車輛號碼 進場日期      年   月   日

水肥產生源

（公司名稱及地址）

產生源代表人

（簽名或蓋公司
章）

  產生源電話

   水肥重量（噸）

1.

2.

3.

4

5.

6.

7.

8.

合計本車次水肥總重量：                              噸。

1.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
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2.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場僅處理臺南市產生之水肥。

備註：

公司章
負責
人章


